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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是典型的农业县，蔬菜是梁河县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蔬菜种植面积达1.5万亩，总产量达6万吨，梁河地理、气候、环境等自然资源优越，积累种植蔬菜的实践经验，蔬菜是梁河县的特色之一，建设蔬菜基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新增项目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18]141号）文件，结合梁河县勐养镇农业生产实际，特编制本实施方案。
1、 项目区基本情况
   勐养镇位于梁河县南部，地处梁河、陇川、芒市三县（市）交界处，东与芒市江东乡接壤，南与陇川县王子树乡毗邻，西与本县芒东镇接壤，北与本县小厂、大厂接壤。镇政府驻地距县城60公里，距州府芒市59公里,潞梁公路纵贯全境。全镇国土总面积256.95平方公里，辖8个村，49个自然村，58个村小组，2018年末全镇共有乡村户数4100户，17498人，是一个傣族、景颇族、阿昌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镇，是一个典型的山坝结合乡镇。全镇实有耕地面积39709亩，其中：水田16305亩，旱地23404亩。2018年累计完成生产总值25315万元，全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820元。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各级党委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市场为导向，围绕“生态、绿色、安全、优质、健康”的发展理念，实施产业带动，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实现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目标。
（二）编制依据。根据《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新增项目资金计划安排的函》（沪合组办〔2018〕49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新增项目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18〕141号）文件精神。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一）项目名称：梁河县2018年勐养镇生态蔬菜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总投资：项目投入资金200万元
（三）建设的主要内容：在梁河县勐养镇新建连体加温大棚60亩。采取“企业+村集体+贫困户”的利益链接模式，企业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如期实现顺利脱贫。同时扶持芒蚌村、卡子村两个村集体经济分别增收4万元以上；并辐射带动周边建档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依靠自身努力实现稳步增收。
四、项目建设时限及进度
（一）建设时限：2019年5月至2019年9月
（二）建设进度：
1.2019年5月底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编制、签订帮扶合同及帮扶协议；
2.2019年6-8月开工建设；
3.2019年9月完成项目验收。
五、项目采用的利益链接模式
（一）相关要求
建设连体加温大棚60亩，由云南省盛园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以下简称企业），相关相求如下：
1.企业新建的连体加温大棚，须有相应资质公司出具的正规图纸和预算；
2.企业建设完工后，由县政府组织县扶贫办、县农业农村局、勐养镇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进行验收，验收标准为企业投入资金200万元以上，建设连体加温大棚面积60亩以上和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其他内容，待验收合格后，勐养镇人民政府将项目资金200万元提供企业有偿使用。
（二）项目采用的利益链接模式
1. 企业按照带贫利益链接要求，有偿使用支援项目资金200万元，使用期限两年，时间为2019年9月至2021年9月。
2. 根据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要求，为支持企业发展，建设方同意将项目资金200万元提供企业有偿使用，企业需在勐养镇新建连体加温大棚60亩以上。
3. 为确保村集体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企业要与勐养镇签订帮扶合同，企业在合同期内每年向勐养镇芒蚌村、卡子村2个村集体增加8万元，每个村4万元。2个村集体的帮扶资金主要是用于支付本村公益性岗位工资、公共服务、贫困户特困补助等支出，具体收益资金分配计划由勐养镇人民政府制定。
4. 在扶持勐养镇2个村集体经济增收的同时，企业还需直接扶持带动勐养镇具备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不少于20户，确保每户人均纯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具体扶持带动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由勐养镇政府与企业商量确定并签订帮扶协议书。
5. 两年期满后，200万元的项目资金由勐养镇人民政府统筹使用。如企业愿意再合作，勐养镇应优先考虑与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和完善其它事项；如双方不再合作，企业应在协议期满后10日内将有偿使用的项目资金200万元返还给勐养镇人民政府。
6. 勐养镇人民政府为项目责任主体，企业为项目实施方，勐养镇人民政府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矛盾纠纷调解和其它服务工作。
7.企业如果未按协议履行，没有实现扶贫成效，勐养镇人民政府可视情况将项目资金收回。
六、项目资金来源及补助环节
（一）资金来源：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新增项目资金，文件依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新增项目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18〕141号）。
（二）资金拨付及补助环节
由县级财政局将项目资金200万元，拨付到勐养镇财政所。待项目验收合格后，勐养镇人民政府将资金拨付企业。
七、项目组织管理
（一）组织机构。为切实抓好项目的组织实施，确保各项建设内容及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成立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龚帮仙   勐养镇党委书记
罗本刚   勐养镇人民政府镇长
副组长：段姗姗   勐养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董诗派   勐养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徐文果   勐养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梁兆帆   梁河县扶贫办副主任
            寸永庆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 尹必天   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           
李  良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郑少发   勐养镇人民政府项目办主任
郗保芳   勐养镇人民政府财政所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于勐养镇人民政府项目办，办公室主任由段珊珊兼任，成员为郑少发、李定毅、聂洪兵，办公室的主要职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并做好项目实施的监督、督促工作。
（二）项目管理
1.县扶贫办负责项目协调指导工作，做好项目的相关服务工作，做好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2.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履行行业主管单位职责，负责项目的相关技术服务指导工作，做好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3.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根据要求及时下达项目资金，确保项目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拖欠、挤占和改变资金用途。
4.县审计局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及时做好项目审计工作。
5.勐养镇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严格按照相关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负责落实好具体带动建档立卡户花名册、帮扶村集体，协同企业签订帮扶合同、帮扶协议，并主动积极做好服务工作。
6.云南省盛园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与勐养镇人民政府签订帮扶合同、帮扶协议，吸收20户建档立卡户，并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工作。
 八、蔬菜种植主要技术措施
1.选用抗病虫蔬菜品种。
2.避开病虫害高发期栽种，如：初春蔬菜粉蝶（菜青虫）发生是一年中的最适期，此期应少种或不种莲花白、菜花等含糖量高的品种。
3.加强管理，增强蔬菜抗性。深耕晒垡、精细整地、增育壮苗、清除杂草等农艺措施。
4.物理防治：黄板诱杀、防虫灯诱杀、防虫网应用。
5.科学合理使用农药，禁止使用国家规定的禁用农药，收购前十天禁喷农药，按农药说明浓度，兑水喷施，重点喷叶下部，不同种农药要轮换使用，避免重复使用。
6．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一次性施足底肥，适时追肥，为蔬菜生产建立光、热、水、气、肥协调的土壤环境，每亩施50公斤硫酸钾复合肥（N：P：K=15：15：15）、2000公斤农家肥作底肥，根据蔬菜的长势追施沼液肥2-3次。
九、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亩产蔬菜3-7吨（辣椒、茄子），以市场价4元/公斤计算，每年农业收入可达144-168万元，两年合计收入288-336万元，预计每亩比非项目区增加农业收入0.4万元/亩，整个项目区增加农业收入24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二）社会效益。通过推广蔬菜基地建设，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增收，为梁河县发展蔬菜产业，突出优势，打造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生态效益。项目按照优质、高效、生态、健康的发展理念进行实施，在农药、化肥使用方面按照科学合理的原则使用高效、低毒的有机肥和生物农药，既减少了农药化肥使用量，又减轻了农业面源污染，最终确保了产品的生态安全，也保护了农业生产环境安全。
（四）扶贫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带贫帮扶项目区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产业发展，增加经济收入，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0户，确保户人均纯收入达到当年国家扶贫标准以上；每年能够为芒蚌村、卡子村2个村集体和边缘户增加经济收入8万元以上，对农户脱贫增收、壮大集体经济、帶贫帮扶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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